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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關於本行對外擔保的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中國 •北京
2022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付萬軍先生及曲亮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利軍先生、
姚仲友先生、姚威先生、劉沖先生及李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立國先生、邵
瑞慶先生、洪永淼先生、李引泉先生、韓復齡先生及劉世平先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本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的相关规定及要求，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独立董事本着公正、公平、客

观的态度对本行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

下：

经检查，本行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原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之一。报告

期末，本行存续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应付金融债券利息 1.8 亿元

提供担保，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其持有的某证券公司 6,750 万股

股权提供反担保。除此以外的本行担保业务余额详见 2021 年年度报

告“财务报表附注”。

本行重视担保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定了具体的业务管理办法及操

作规程；通过现场、非现场检查等管理手段，对担保业务进行风险监

测防范。报告期内，该项业务运作正常，未发生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